
檔號：HWF/H/21/4 Pt.5 96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檢疫及防疫條例》 

(第 141 章 ) 

《 2003 年防止傳染病蔓延(修訂 )規例》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會 議 上 ， 行 政 會 議建

議，行政長官指 令制定《2003年防止傳染病蔓延(修訂)規

例》(載於附件 A)]。  
A

 

 

背景 

2.  《檢疫及防疫條例》(第 141 章)及其附屬法例就影

響公眾健康的傳染病的預防工作，訂定法律依據。近日，本

港及世界各地出現一種被稱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以下簡稱「綜合症」)的新傳染病，對各地造成重大影響。

該疾病的潛伏期一般為二至七天，但可長達十天。該病症可

能由一種新的病毒引起，主要的傳播途徑為飛沫及/或直接接

觸患者體液。 

3. 二 零 零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衞 生 署 署 長 制 定 了

《2003年檢疫及防疫條例(修訂附表 1)令》和《2003年防止

傳染病蔓延規例(修訂表格)令》，加入「嚴重急性呼吸系統

綜合症」這種疾病，使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的條文對這種傳染

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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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據 

 

4. 已感染綜合症的人數持續上升。在2003年 4月 16

日，再有 36名病人有綜合症的病徵而須入院，由 2003年 3

月 12日起，本地累積的已呈報個案達 1268宗。國際社會十

分關注本港的情況，海外一些國家亦擔心綜合症會透過國際

旅運而蔓延至他們的社區。2003年 4月 2日，世界 生組織

建議，打算到香港(及某些其他地方)的人士應考慮延遲所有

非必要的行程。某些國家更進一步對香港居民實施臨時旅遊

限制。香港作為區域性的物流中心和國際都會，航線網絡遍

佈全球，我們需要向國際社會顯示，我們已施行有效措施，

防止綜合症的跨境蔓延。 

 

5. 我們檢討了《防止傳染病蔓延規例》(第 141章，附

屬法例 B)(以下簡稱「規例」)，以確定是否需要作出修訂使

我們能採取進一步的措施防止綜合症蔓延。現時，規例第 10

條授權 生主任可將任何病人、傳染病接觸者或帶菌者搬移

至傳染病醫院或他指定的其他地方。第 12條指明該人可被扣

留在該處，直至該人已不再具傳染性為止。這些條文已具禁

止被扣留在傳染病醫院或其他由 生主任指定地方的人士離

港的間接效力。為使 生主任可禁止其他未被扣留、但蒙受

染病危險的人士離港，我們建議修改《防止傳染病蔓延規

例》，賦予 生主任有關權力。 

 

6. 規例第9條規定 生主任可對他有理由相信是病

人、傳染病接觸者或帶菌者進行身體檢驗，並可為此目的而

將該人扣留。鑑於抵港或離港人士量度體溫是一項可控制綜

合症擴散的額外預防措施，我們建議經 生署署長授權的人

士，有權為抵港及離港的人士量度體溫。同時，我們亦建議

衞生主任或獲授權醫生，有權為抵港或離港人士進行身體檢

驗，以確定這些人士是否相當可能受綜合症感染。 

 

7. 簡括而言，有關的建議修訂授權衞生主任對指定的

人士實施離港限制，以及為任何抵港或離港人士量度體溫或

為確定這些人士是否相當可能受綜合症感染而進行身體檢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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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規例 

 

8. 修訂規例主要條款如下： 

 

 (a) 第27A條賦權， 生主任在他有理由相信或懷疑某

人患有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或因接觸患有該

疾病的人而已經蒙受感染該疾病的危險、或是該疾

病的帶菌 時，作出書面指示禁止該人在未獲 生

主任書面准許下離開香港。 

 

 (b) 第27B條賦權，某些公職人員截停和扣留尋求在違

反 生主任的指示的情況下離開香港的人。 

 

 (c) 第27C條賦權，獲授權的人量度抵港或離港的人的

體溫，且賦權 生主任或獲授權的醫生對抵港或離

港的人進行身體檢驗，以確定該人是否相當可能受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感染。 

 

 (d) 第27D條指明，VIA部具有增補而非減損本規例其他

條文的效力。 

 

立法程序時間表 

 

9. 有關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七日 

提交立法會 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 

 

 

由於有需要實施額外的預防措施，修訂規例會在刊憲後立即

生效，以便為實施有關措施提供法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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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影響 

 

10. 建議對經濟，持續發展，財政和公務員隊伍會有影

響，詳情載於附件 B。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 
B

條文的規定。建議對生產力和環境沒有影響。 

 

公眾諮詢 

 

11. 我們已就對要求所有離港人士量度體溫的建議諮詢

機場管理局及各航空公司。他們都支持有關建議，並承諾提

供推行該措施時所需的協助。不過，他們認為在法例中訂明

有關要求，則更為恰當。 

 

宣傳安排 

 

12. 我們會在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六日發出新聞稿。我們

除會舉行記者會回答傳媒及公眾問題外，亦會向各國領事簡

報這些法例修訂及其他打擊疾病蔓延的情況。 

其他 

 

13. 有關本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可聯絡 生福利及食

物局助理秘書長曾鳳怡小姐 (電話：2973 8118)。 

 

 

 

 

生福利及食物局 

2003年 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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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B 

建議的影響 

 

《檢疫及防疫條例(第 141章) 

《2003年防止傳染病蔓延規例》 

 

 

對財政及公務員隊伍的影響 

 生署，香港警務處和入境事務處將調撥他們的現有資

源，以應付為執行規例第 27條 A和第 27條 B所引起的全部

財政和員工支出。 

 為實施規例第27條 C，我們現時計劃規定所有乘搭飛機

離境的旅客必須量度體溫。我們將授權醫療輔助隊人員，使

用耳部體溫器為旅客量度。醫療輔助隊為施行這項措施的每

月員工和器材支出分別為$721,500和$480,600。 

對經濟的影響 

 對離境旅客所施行的措施，將有助使國際社會相信，我

們正採取負責任的行動，以防止綜合症蔓延至香港以外的地

區。國際社會對這些措施應有正面評價。這有助改善現時低

落的香港國際形象，和因綜合症在境內繼續蔓延而受影響的

對外商業聯繫。 

對持續發展的影響 

 建議應可控制該疾病跨境蔓延，符合為人類提供適合健

康環境持續發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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